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1

第二章 分区设置指引................................................................................................................................................................................................................................................................................................................. 1

第三章 分类与通用规定............................................................................................................................................................................................................................................................................................................. 3

第四章 招牌广告形式与参照样图............................................................................................................................................................................................................................................................................................. 6



1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升城市整体形象，维护城市公共权益、美化城市景观与空间环境，加强潮州市

临街建筑招牌广告的管理，特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指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广告管理条例》

●《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城市市容环境和卫生管理条例》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2005）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路两侧广告标牌设施的管理办法》（2013.2）

●《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

●《潮州市总体规划(修编）（2015—2035）》

第三条 本指引遵循以下原则：

1、以人为本，协调各方利益，维护公共权益，合理利用城市空间资源；

2、遵循创造和谐美观城市环境的原则，技术安全规范和工程技术标准；

3、结合地方风俗，体现地方特色，提升城市形象，反映我市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

4、以节能为原则，采用低耗能光源；

5、符合实际，方便管理，规范设置，具有可操作性。

6、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提高制作水平和档次。

第四条 本指引所指的招牌广告，是指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等

在城市街道临街建筑物上，利用户外空间，在拥有合法权属的情况下设置的与其法定名称相符

的标牌、匾额、指示牌和行业商业广告。

第五条 凡在潮州市中心城区范围内设置临街建筑招牌广告和在建筑物上设置名称标识的机

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等，均适用本指引。

第六条 本指引未作规定的内容，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和潮州市现行有关法规和规范要求。

第七条 本指引仅作为一般性技术文件，供设计单位参考。

第八条 本指引的解释权属于潮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第二章 分区设置指引

第九条 根据城市设计原理和潮州市整体城市景观的具体情况，本指引将临街招牌广告设置

分为五类街区。

第十条 古城街区

古城街区属于一般控制区，主要指古城区，范围为东起韩江西岸，西至葫芦山及环城西路，

北起环城北路，北园路，南至环城南路，面积 2.33平方公里区域内的临街招牌广告。

1、目标：

繁荣历史文化商业街区，塑造符合古城区固有的传统风貌及人文景观。

2、指引：

1）、采用骑楼牌匾式、飘旗式等设置方式，宜采用通透式的设计处理手法。

2）、设置在古城区内的历史传统建筑上的店面招牌，必须与建筑风格保持协调，不得破

坏建筑结构，不得遮挡建筑主体，不得影响建筑风貌。

3）、鼓励在该区多设置具有潮州传统文化特色的招牌广告。

4）、应进行城市夜间景观照明设计，其灯饰、建筑泛光照明灯具的设计与设置应与骑楼

建筑的立面设计保持统一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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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中心街区

中心街区属于集中展示区，主要包括城市的商业中心区（即市政府周边地块、与枫溪广场周边

商业中心）、商业带（新洋路-枫春南路沿线商业带、新桥路-枫春路商业带、潮枫路中段卜蜂莲花区

域等）车站地区、特色商业街（新桥东路、中山路、太平路等）、市场区等繁华路段。

1、目标：

集中体现现代化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商业活动的多样性，招牌广告设置应丰富多采，营造商业

氛围，促进人们的消费意识，活跃地方经济。

2、指引：

1）、可以采用各类户外广告形式，包括建筑屋顶广告牌、立杆广告牌、电子显示屏、激光投

影、滚屏等，创造繁华的商业气氛；

2）、鼓励采用多种新型材料、技术、光源的广告牌设置，增加繁华商业气氛和街区亮化力度，

但不得影响居住建筑和城市道路的使用，不得发出噪声影响周围住户的正常生活；

3）、鼓励该地区多采用霓虹灯、窗橱式招牌广告。

4）、鼓励采用大型门面现代装饰设计，招牌广告可相应放宽规格限制。

第十二条 工业、仓储街区

工业、仓储街区属于一般展示区，主要指各类工业区、仓储区用地范围内临街招牌广告。如枫

溪工业区、南山工业园、韩东新城产业园、凤泉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车站物流配送中心、凤

泉湖物流园、韩东新城物流园、南山工业园物流配送中心、北站物流配送中心等。

1、目标：

集中体现工业发展状况和现代化管理水平，宣传高效、优质、诚信，利于潮州产品的推广

和潮州名优产品的促销，以发展地方产业经济。

2、指引：

1）、可以采用挑檐式、雨蓬附挂式、裙楼式、壁面式、灯箱式、大型板块式等多种设置方式。

2）、该区招牌广告设计尽量追求高效、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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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居住街区

居住街区属于一般控制区，主要指城市居住用地范围，如老城北部居住片区、老城中部居住片

区、老城南部居住片区、枫溪居住片区、滨江居住片区、韩东新城北部居住片区、韩东新城中部居

住片区、韩东新城南部居住片区、官塘－铁铺居住片区、凤泉湖居住片区、红山居住片区、紫莲山

居住片区、岗山水库居住片区内临街招牌广告，强调招牌广告的小型化。

1、目标：

注重居住环境的宁静气氛，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

2、指引：

1）、可以采用挑檐式、雨蓬附挂式、裙楼式、壁面式、灯箱式等多种设置方式。

2）、不宜在住宅建筑或综合建筑住宅部分的二层窗台以上设置除建筑标志或小区标志以

外的招牌广告。

3）、不宜设置以闪烁光源影响居住建筑以及居民生活的招牌广告。

4）、不宜设置大尺寸规格遮挡住宅窗户的招牌广告。

第十四条 其他一般街区

其他一般街区主要指除上述五类地区之外的其他临街招牌广告。这些地区的临街招牌广告

均按照通用规定设置。

第三章 分类与通用规定

第十五条 根据招牌广告不同方面的特性，临街招牌广告可按以下几种方式划分：

1、按设置位置分：

 墙面招牌广告：指设置于临街建筑物墙面、立柱面、门檐上方处设置的招牌广告。

 飘旗式招牌广告：指垂直、悬挂于建筑立面上的飘旗式招牌广告。

 屋顶招牌广告：指设置于临街建筑物顶部(板面紧贴女儿墙)，突出于建筑正常高度的

招牌广告。

2、按视觉效果和形式分：

 射灯招牌广告：在广告牌四周装有射灯或其他照明设备的广告牌，称为射灯广告牌。

其特点是晚上照明效果极佳，能清晰看到广告内容。

 霓虹灯招牌广告：由各种不同颜色的霓虹管弯曲成文字或图案，配合电子控制闪动散

发出缤纷炫眼的色彩和动感。特点是夜间效果视觉冲击力强。

 灯箱招牌广告：采用透光灯光板材料的招牌广告，置于建筑物外墙、门柱等位置。其

特点是白天是彩色广告牌。晚上亮灯则成为内打灯的灯箱招牌广告。

 电子显示屏招牌广告：置于建筑物外墙、楼顶等广告位置, 采用新型现代数字化技术

的广告形式。其特点是有动感，内容可随时切换，形式多变。

● LED 光源广告：主要包括散布于建筑立面的 LED 光源和电脑程控设备，广告信息的发

布主要由它们组成的文字或图案进行传达。

● 投影广告：以投影光束将广告内容投射到建筑表面的相关设施，主要包含投影光源设

备等。

3、按有无照明分：

 照明招牌广告：广告装置中采用内部或外部的直接或间接人工光源进行照明的招牌广

告。其特点是不受白天、黑夜限制。

 无照明招牌广告：不使用人工光源照明的招牌广告。其特点是不耗能。

第十六条 通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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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置招牌广告应遵循以下原则：

 按照“经营城市”的理念，对招牌广告的设置位置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进行公开、

公平竞争，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

 设置招牌广告应当符合潮州市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和现代化建设水平，利于美化城市景

观与空间环境，反映城市文化内涵、地方特色和文化品位；

 设置招牌广告，必须维护城市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设置招牌广告应当根据区域功能、道路关系、行业特点、建筑特色，统筹规划，合理

设计，保证与周边环境协调；

 招牌广告的设置，应符合安全性、持久性、协调性、识别性及整洁性等要求，并具有

序列性、规律性、统一性；

 招牌广告使用文字、商标、汉语拼音等，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书写、用词规范标

准；

 设置在同一建筑相邻经营门店的招牌广告，底线必须整齐划一，高度和厚度必须统一。

相连或相邻经营门店招牌应做到协调、美观；

 招牌广告的造型和画面必须与周边整体环境保持协调，注重视觉效果和整体性效果的

统一，以视觉和谐为原则。

 招牌广告必须保证亮化设施的正常运行，既要美化城市夜间环境，其设施不得影响日

间城市景观；有关照明亮度、光色控制及光源选择和照明设施的设计与安装规定须符

合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等的招牌应当在单位入口两侧紧

贴墙面规范设置。多个单位的招牌应当整齐划一，并列设置。机关名称的招牌大小和

颜色必须符合相关规定；

 招牌广告的设置人应当加强日常管理，保持外型美观、安全牢固和亮化设施功能完好；

 每个单位原则上只准在其经营场所的自身范围内设置一个招牌广告。多个单位共用一

个场所或一个建筑物内有多个单位的，设置招牌广告应先整体规划，按统一规格设计

制作；

 商业城或商业街为营造商业气氛，可在其门面上方或墙面用霓虹灯等形式设置招牌广

告，鼓励发展橱窗式广告。

 临街高层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及其它商业用房在进行单体设计时，应预留设置招牌广

告的位置；

 建筑物（多层或中高层）设置屋顶广告，招牌广告牌底部须紧贴女儿墙，结构架不宜

外露；广告招牌宽度不得超出建筑两侧墙面，招牌广告高度与建筑物高度比不得大于

1/3；

 重要地区和重要路段招牌广告的设置应统一规划，由城市规划部门会同工商、城市管

理等部门编制规划后实施；

 设置在石牌坊、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上的招牌广告，应当与建筑风格保持协调，且要

符合相关主管部门对牌坊、文物和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和限制规定。

 新建建筑立面设置招牌广告，须将其设置方案连同建筑立面设计方案一并报市城市规

划部门审定；

 进行改造的建筑立面原则上不再增设招牌广告位，如确需设置，报审时须提供立面改

造设计；

 超出本指引规定类型设置的其它广告形式，应当按照户外广告管理规定办理有关审批

手续，经批准后方可设置。

2、设置招牌广告不得有以下情形：

 利用建筑物玻璃幕墙、窗户、通道和消防设施设置招牌广告；

 设置招牌广告影响规划审批的建筑正常间距，影响建筑采光、通风、消防和交通等功

能的正常使用，以及建筑物原有立面的划分和肌理；

 在规划允许设置的位置以外自行设置招牌广告；

 设置有闪烁光源的招牌广告影响居住建筑和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的安全使用，发出噪音

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招牌广告造成视觉污染和有不良文化内容；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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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招牌广告设施设置的基本要求

1、平行于建筑外墙设置的招牌广告

● 原则上只能设置在建筑物二层窗台线

以下，高度不超过 1.5m，凸出墙面的距离

不超过 0.5m，牌面左右不得凸出墙面的外

轮廓线，宽度与墙面相协调，并与相邻店

招店牌一致；

● 单层斜屋面建筑上不得设置遮挡屋檐

的招牌广告；

● 单层平屋顶建筑设置的招牌广告高度不得超出女儿墙顶部，且高度不大于 1.2m；

● 不得遮挡建筑立面的采光窗口及建筑物主体的肌理和整体造型；

● 不得在建筑主体三层以上的层与层之间的窗间墙上设置；

2、垂直于建筑外墙设置的招牌广告

● 牌面的外沿距建筑物的立面应≤1.3m，下沿距地面应≥3.0m，长与宽的比例应按 6：1

或 8：1设置；

● 招牌广告的厚度应≤0.3m；

● 牌面的上端不得超出承接墙面的上端；

● 同一建筑物上的外挑广告设施体量应大致保持一致。

3、在建筑物顶上设置的招牌广告

● 宜用实体字或立体发光字形式；

● 高度在 8层（25m）以下的建筑物顶上

设置的，牌面高度不得超过 3m，宽度不得

超出建筑物两侧墙面，并须平行于建筑外

墙；具体设置要求按照有关技术规范执行。

● 高度在 9～20 层（25～60m）以下的建

筑屋顶上设置的，牌面高度不得超过 4m，

与建筑物体量相协调；

● 牌面不得凸出建筑外墙面。

● 设置应牢固、安全，设置时应充分考虑风、火、雷、水、电、地震等自然、人为因素

对安全的影响。

第十八条 外打灯招牌广告的一般规定：

（1）应采用新型光源、体积小、重量轻、造型优美，防腐蚀、耐候性好，防护性能好的灯具。

（2）灯具应维护简便，可方便调整照射角度。

（3）设置在楼顶的外打灯招牌广告，灯具及其支架不宜外露；其他形式的外打灯广告牌应尽

量避免灯具及其支架外露，无法避免的灯具及其支架外观颜色应与广告画面色彩协调。

第十九条 灯箱招牌广告的一般规定：

(1) 设置灯箱招牌广告必须保障安全，能够抵御恶劣天气的破坏。

(2) 灯箱招牌广告的边框及支架应采用不锈蚀的材料制作，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材料。

(3) 灯箱招牌广告照明系统的供电回路必须按电力设计规范设计、安装。

(4) 灯箱广告，正常情况下必须每 3个月清理维护一次，非正常情况下必须随时清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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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可能设置临街招牌广告的位置：

 多层（或中高层裙楼）女儿墙及屋面以上；

 多层（或中高层裙楼）主体墙面；

 多层（或中高层裙楼）之转角处侧墙；

 首层门楣；

 首层檐下；

 首层立柱面；

第二十一条 安全维护与拆除规定：

 招牌广告的设置应严格遵国家的相关规范标准，保证其安全性。

 广告设置者应负责在展示期内的招牌广告的安全和经常性维护，以保持招牌广告在七

成新以上，经市主管部门裁定为破损残旧的广告，应及时维修翻新或拆除，同时消除拆除后遗

留的痕迹。

 任何招牌广告，因城市建设或其它特殊情况需要拆除招牌广告的，其设置招牌广告的

单位应无条件服从并自行拆除。

 违反本指引设置招牌广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告法》、《广东省户外广告管理规定》、《潮州市城市户外广告设置规划》等法规的相关条款处

理。

 过期闲置和时效性比较强的广告，一经过时，应及时拆除。

第四章 招牌广告形式与参照样图

第二十二条 根据潮州市临街招牌广告的发展状况，结合本指引提出的设置原则和通用规定，提供

以下十二种具体样式作为招牌广告设计参照样图。

第二十三条 挑檐式

各开间采用统一形式，招牌广告下沿与首层梁底保持水平，上沿与二层窗户下沿持平，招牌

广告高度 a=h，厚度 b≤1000mm，宽度 c应以建筑开间为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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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檐式招牌广告尺度样图

第二十四条 壁面式（建筑立面无足够实墙面）

各开间采用统一形式，招牌广告下沿与首层梁底持平，上沿与二层窗户下沿保持水平，招

牌广告高度为 a=h；招牌广告厚度 b≤300mm，招牌广告宽度 c应以建筑开间为单元。（h为首

层梁底至二层窗户下沿的距离。）

壁面式（建筑立面无足够实墙面）招牌广告尺度样图

第二十五条 壁面式（底层为商铺、二、三层为单位办公）

招牌广告下沿与二层窗户顶持平，上沿与三层窗户下沿保持水平，招牌广告高度为 a=h；

招牌广告厚度 b≤300mm，招牌广告宽度 c不得超出建筑两侧墙面，二层、三层为不同单位，

宜统一规划布置。（h为二层窗户顶至三层窗户下沿的距离。）

壁面式（底层为商铺、二、三层为单位办公）壁面式（建筑立面有足够实墙面）

招牌广告尺度样图招牌广告尺度样图

第二十六条 壁面式（建筑立面有足够实墙面）

建筑立面拥有足够的实墙面，可以将小店铺招牌广告统一布置于一体，各小店铺招牌广告

高度 a相同，a≤1500mm，具体尺寸按实际情况制定；各小店铺招牌广告厚度 b≤300mm；各

小店铺招牌广告牌宽度 c依实际情况指定，但不得破坏原建筑立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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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面式（建筑立面有足够实墙面）

招牌广告尺度样图

第二十七条 雨蓬附挂式

各开间采用统一形式，广告牌下沿与首层梁下沿持平，上沿不高于二层窗户下沿，广告牌

高度 a≤1500mm，E 为招牌高度，招牌的上沿与首层梁下沿持平，下沿与门顶保持水平，招

牌广告的厚度 b≤300mm，招牌（广告牌）的长度 c=L（L为轴线开间），G为门口高度，一般

不小于 2.5m。

雨蓬式招广告牌尺度样图

第二十八条 裙楼式（设门顶窗）

各开间采用统一形式，广告牌下沿与首层檐口梁下沿持平，上沿不高于二层窗户下沿，广

告牌高度 a≤1500mm；招牌的上沿与首层檐口梁下沿持平，下沿与门顶窗上沿保持水平，招

牌高度 E≤900mm；招牌（广告牌）的厚度 b≤300mm；招牌广告的长度 c=L（L为轴线开间），

G为门口高度，一般不小于 2.5m，H为层高（含夹层）一般为 5.5m左右。

裙楼式（设门顶窗）招牌广告尺度样图

第二十九条 裙楼式（不设门顶窗）

各开间采用统一形式，广告牌下沿与首层檐口梁下沿持平，上沿不高于二层窗户下沿，广

告牌高度 a≤1500mm；招牌的上沿与首层梁下沿持平，下沿与门顶保持水平，招牌高度 E≤

900mm；招牌（广告牌）的厚度 b≤300mm；招牌广告的长度 c=L（L为轴线开间），G为门口

高度，一般不小于 2.5m，H为层高一般为 4.5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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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骑楼牌匾式

各开间采用统一形式，招牌广告上沿与首层檐口持平，下沿与门顶上沿保持水平，广告

牌高度 a≤1500mm，招牌广告的厚度 b≤300mm，招牌广告的长度 c=L（L 为轴线开间），G

为门口高度，一般不小于 2.0m，H为层高一般为 3.5m左右。

古城骑楼牌匾式招牌广告尺度样图

第三十一条 古城骑楼飘旗式

各开间采用统一形式，招牌广告下沿与首层檐口梁下沿持平，上沿与二层窗户下沿保持水

平，招牌广告高度为 a≤1500mm；招牌广告宽度 b≤1200mm，钢管伸出长度 c≤1200mm。（G

为门口高度，一般不小于 2.0m，H为层高一般为 3.5m左右。）

古城骑楼飘旗式招牌广告尺度样图

第三十二条 屋顶招牌广告

在多层或中高层商业用途建筑物楼顶上设置的招牌广告高度 a≤1/3H，不得突出建筑物外

墙面，宽度不得超出两侧墙面，并须平行于建筑物外墙。（H为建筑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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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招牌广告尺度样图

第三十三条 竖向招牌、灯箱广告

1-1 各开间采用统一形式，招牌广告高度 a≤6000mm，招牌广告厚度 b≤1000mm，招牌广告

宽度 c以轴线开间为准，H（招牌广告板底至地面距离）≥5.0m，H1（招牌广告板底至裙楼檐口距

离）控制在 150mm—250mm之间，H2（招牌广告板背部至外墙皮距离）=300mm。

竖向招牌、灯箱广告样图（一）

1-2各开间采用统一布置在铺面座向的右侧，招牌广告高度 a≤1/2 H1（H1为门口高度），招牌广

告厚度 b≤300mm，招牌广告宽度 c不得大于柱子的宽度，H为建筑层高。

竖向招牌、灯箱广告样图（二）

第三十四条 本指引应结合潮州市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状况，定期进行补充和修改。

第三十五条 本指引自批准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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